Uniqueness of Christ 基督的獨特性 這個認信不是主觀的；基督徒說「耶穌是主」（林前十二3），因為他相信基督的確是主，不管別人認不認識這事實。不錯，一般說來，人人都是「獨特」的，但這詞的真實含義，是說「沒有相似或同等的」，就此意義而言，只有耶穌真正能符合其含義。
祂的教導是獨特的（祂超卓的比喻，和對人對神那種深刻的知識），而祂歷代以來既深刻又廣泛的影響力，也是獨一無二的。祂的生命和性格都是獨特的，絕對表現出「我為人人」的精神，對窮人有無盡的憐憫，對被藐視者和罪人有無窮的接納。還有，祂那真正的謙卑與溫柔，和像神一樣的權威，二者揉合得協調又和諧，也絕對是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還有誰比祂最親密的朋友所作的見證更感人︰「祂並沒有犯罪」（彼前二22；另參約壹三5）！
到底是什麼能感動祂的跟隨者──最徹底之一神論者（Monotheist{\LinkToBook:TopicID=809,Name=Monotheism}）*，能自由地敬拜祂，向祂禱告，又用舊約原指與以色列立約之神的語言來用在祂身上呢？毫無疑問，那就是祂從死裡復活（基督的復活，Resurrection of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015,Name=Resurrection of Christ}*）的事實。
這不是僵屍復活，而是一個已經沒有了生命的身體，被改變成屬靈的身體。這不單可以從空墳墓和福音書有關復活後顯現的記錄得知，也可以從新約的書信看到（參羅六9；林前十五42～49；腓三21）。神已叫祂從死裡復活，這不單證明先前他們所信的是確實（祂就是彌賽亞）的，還完全更新他們的彌賽亞思想。
復活事件還向他們說明一件事︰耶穌在十字架上「軟弱」地死去（林後十三4），並不是改革家的殉道事件，而是為祂子民的罪作贖罪（Atoning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*獻祭（Sacrifi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37,Name=Sacrifice}）*。「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（或作「成為罪祭」），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了」（林後五21）。倘若父與子不是相同的，子代人死便是不可能的，就如「沒有人有足夠的善去抵償罪債」這話雖然是事實，本質上卻是一種誤解。神怎可能叫一個僅是卓越的人「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」（彼前二24）呢？同樣地，保羅也不可能說「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」（羅五8）。
我們只能在祂的生命、死亡和復活的亮光下，才能真正明白祂獨特的成孕和誕生。福音書為此作了最明顯的見證，雖然表面看來這見證不是使徒宣講的一部分。異教神話的確也充滿神人交配而生出英雄這等故事，但猶太人（太一及路一是具有強烈猶太色彩的經文）對這種思想必然極度抗拒。再說，童女生子與祂的先存性（約八58，十七5；腓二6～7）也是非常協調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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